中央警察大學研究生休學申請表(博士生使用) 
	姓名
	（本人簽章）
	學號
	

	系所/組別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休學原因
	□重大疾病            □重大事由（檢附報告）

□哺育三歲以下子女    □懷孕、分娩

	證明文件
	□報告   □戶籍謄本影本   □公立醫院診斷書影本   □其他：                   

	休學期間
	申請於     學年度第         學期
至         學年度第         學期止
	本次休學共休學期數
	□一學期        □二學期
□三學期        □四學期

	休、復學函寄送地址(送服務機關免填)
	（（正楷詳細填寫）
	聯絡電話
	

	
	
	是否在職
	󠆻否 
󠆻是，服務機關_______________

	面談結果
系所意見
（敘明理由）
	□同意休學      □不同意休學（會簽教務處註冊組後送核）
理由：

	核章
	系所/學院
	核稿
	決行

	
	
	
	


.會簽單位： 
	會簽單位
	會簽事項
	會簽意見及核章

	教務處
	註冊組

· 審查並於奉核後辦理核發休學函或不同意休學函及退費事宜
	

	
	課程組

· 辦理選課註銷
	

	
	教材組
· 確認借用教材設備是否歸還
	

	學務處
	訓育組
· 確認休學研究生是否辦理就學貸款及通知貸款銀行
	

	總務處
	庶務組警衛隊

· 停車證繳回事宜
	

	圖書館
	· 清還借書
	

	科學實驗室
	· 確認借用設備是否歸還
	

	醫務室
	· 確認借用設備是否歸還
	


說明：
一、申請休學需檢附個人報告及相關證明文件，因重大事由申請休學者，需詳細說明並檢附佐證文件。

二、本申請表所有欄位均為必填欄位，請申請休學之研究生填妥各欄位後送所屬系所/學院，系所應詳予審查休學原因，經所長(主任)面談後，勾選「同意休學」或「不同意休學」，並敘明理由，依程序簽核。核定後，將本申請表及相關附件掃描電子檔送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核發休學函或不同意休學函。
三、需辦理退費者，請一併檢附證明文件或退費申請表。
